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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政发〔2010〕35 号

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
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曲靖市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》已经 2010 年 4

月 7 日曲靖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四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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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接受人民法院诉

讼监督的自觉性，强化依法行政意识，提高依法行政工作水平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和国务院、省人民政府有关

要求，结合曲靖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，是指曲靖

市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诉讼案件时，其

行政首长作为本机关的代表，出庭参加本市人民法院依法组织的

行政审判活动。

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，参照本规定

执行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机关，是指依法具有行政诉讼主

体资格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。

本规定所称的行政机关行政首长，是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

行政机关的正职或副职。

第四条 行政首长要正确对待行政应诉工作，自觉接受人民

法院的行政审判监督，并通过应诉活动及时发现行政执法中存在

的问题，切实有效地改进工作，积极稳妥地化解行政争议。

第五条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具

体负责监督和协调。

各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依照人民法院通报的受理行政诉讼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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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情况，对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。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人民法院应当于每年 10 月向本级

人民政府专题通报本年度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情况。

第七条 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应积极支持行政应诉工作，凡属

其行政机关应当出庭的行政诉讼案件，均应亲自出庭应诉。

发生被诉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，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，

重大、复杂或集团诉讼案件，重大行政赔偿的案件，以及在本地

区、本系统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，被诉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正职

应当出庭应诉，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的，必须指定分管此项工

作的副职应诉。

第八条 为有利于诉讼，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前提下，可

委托 1 名—2 名代理人配合参与出庭应诉。接受委托的代理人应

当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、并熟悉和了解被诉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。

第九条 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行政

诉讼主体资格的机构，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引起行

政诉讼的，由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。

第十条 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或者其他组

织，未经法律、法规授权，对外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

引起行政诉讼的，由该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。

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况下，授权

其内设机构、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而引起行政诉

讼的，由该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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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根据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，受委托的组织

以委托机关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引起行政诉讼的，由委托

机关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。

第十三条 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

为的，由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；复

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或当事人不服复议机关不作为而提

起行政诉讼的，由复议机关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。

第十四条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应当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

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，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行政审判活动。

第十五条 被诉行政机关接到应诉通知书后，应当按照有关

法律规定进行答辩、举证并按时出庭应诉。

第十六条 被诉行政机关对一审判决、裁定或赔偿决定不服

的，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。对生效的判决、裁定或决定，

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政府法制部门和各级行政机关要加强与人民法

院的联系和沟通，听取审判机关的意见或建议，分析研究案件反

映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研究改进工作的办法及措施。

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违反本规定不出庭应诉的，人

民法院可以向市、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该行政机关的

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。

市、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或上级行政机关收到司法

建议后，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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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。

第十九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行政机关行政首

长出庭应诉情况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，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

负责检查考核。

第二十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应将行政机关行政首长

出庭应诉纳入年度依法行政的考核范围，对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

行政首长应当出庭但未出庭的，由市人民政府进行通报，对政府

职能部门行政首长应当出庭但未出庭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进行通

报。通报情况同时抄送有关人民法院。

第二十一条 因行政机关乱作为造成后果严重、情节恶劣的

行政案件，被诉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又不出庭应诉的，实行行政问责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曲靖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同时，2006

年市人民政府制定下发的《曲靖市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

出庭应诉暂行规定》停止执行。


